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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、
社
會
福
利
固
定
社
會
安
全
的
一
部
分

不品

字~

芬
蘭
的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，
如
圖
一
所
描
述
:
其
中
社
會
福
利
、
保
健
服
務
和
勞
動
保

護
，
都
是
由
社
會
健
康
部
(
4
Z
C
E
E

『
河
。
『
切
。
旦
旦
〉
民
丘ES

門
口
出g
z
y
)

所
主
管
。社會政策分工國一

會社

動勞入收
社會

和

健康服務
護保全安

收入安全
中列為福

利者

會社

險保

聽
眾

-一一一-c?叫

廖
靜
芝

芬
蘭
的
社
會
安
全
分
為
收
入
安
全
和
社
會
服
務
兩
大
部
分
。
福
利
雖
包
含
收
入
安
全

的
一
部
分
，
但
收
入
安
全
大
部
分
來
自
社
會
保
險
的
保
障
。
社
會
福
利
和
保
蝕
的
不
同
點

是•• 

一
、
福
利
的
提
供
大
部
分
是
無
條
件
的
;

二
、
福
利
經
費
主
要
是
來
自
說
肢
，
而
社
會
保
鷗
之
基
金
主
要
來
自
僱
主
和
投
保
臉

人
所
繳
的
保
贅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福
利
是
滿
足
需
求
的
最
後
手
投
;
但
由
於
社
會
服
茲
的
成
長
十
分
快
遠

，
現
福
利
麓
乎
也
囊
括
了
全
部
人
口
。

圖
二
是
投
入
安
全
較
詳
細
的
內
容
，
社
會
保
驗
和
福
利
給
付
之
間
的
區
別
已
十
分
不

明
顯
7
。

社
會
保
臉
包
含
了
百
分
之
八
五
坎
入
安
全
的
花
費
，
收
入
安
全
中
列
為
福
利
的
項
目

中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家
庭
移
輔
佐
投
入
、
低
收
入
生
活
補
助
和
對
戰
爭
中
犧
牲
者
之
扶
助
。

一的一

一
、
社
會
福
利
的
目
標
和
原
則

福
利
的
目
標
是
:
科
促
進
全
人
口
的
社
會
安
全
，
使
個
人
發
揮
潛
能
和
增
進
弱
者
之

投
入
安
全
;
臼
影
響
每
一
部
門
的
政
策
，
以
改
善
生
活
條
件
和
減
少
對
福
利
的
需
求
。

社
會
福
利
的
原
則
是
:

的
服
教
•• 

主
要
目
的
是
服
務
案
主
，
不
為
公
眾
利
益
而
損
及
案
主
。
服
務
措
施
之
提

棋
是
以
案
主
的
需
要
為
基
遜
，
佐
阿
以
彈
性
的
方
式
和
熱
心
的
服
務
。
總
之
，
案
主

的
觀
點
應
被
尊
重
。

口
正
常
化•• 

接
受
社
會
福
利
不
應
被
加
上
一
個
烙
印
，
每
個
人
都
能
自
由
地
去
取
用



)、
品安y、4欠國二

疾病保險

﹒年金保險

失業保險

意外災害

保險

其他收入
安全被列

為福利者

生活補助

殘障津貼

設徵召入

伍軍人遺
接津貼

l一被徵召入

伍軍人退
伍補助金

戰爭犧牲
者和遺族

之扶助

家庭安全

軍人受傷
補償

見童津貼

見童扶養
津貼

戰爭年金

-前線退伍

軍人年金

母親給付

見童照顧

津貼

他
所
需
的
補
助
或
服
務
，
而
不
會
因
此
而
有
不
如
人
或
害
怕
被
親
為
異
常
的
感
覺

俏
選
擇
的
自
由
﹒
﹒
案
主
應
該
有
權
去
選
擇
他
覺
得
最
能
滿
足
其
需
要
的
補
助
或
服
務

。
的
保
密
性•. 

案
主
和
工
作
人
員
必
讀
建
立
保
密
關
係
。
沒
有
笑
主
的
允
許
或
瞭
解
，

不
能
將
其
資
料
做
任
何
用
途
。

的
預
防
.. 

服
務
應
被
設
計
成
，
以
改
善
集
主
生
活
條
件
和
使
其
能
自
立
的
方
式
為
主

，
而
去
防
止
其
對
一
福
利
的
需
求
。

約
但
進
進
取
精
神
:
一
福
利
的
一
個
目
的
是
，
保
存
、
儲
藏
或
給
予
案
主
獨
立
和
自
主

的
能
力
。

二
、
芬
蘭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
「
福
利
」
一
詞
，
從
前
被
認
為
是
家
庭
、
城
鄉
或
教
堂
的
擴
大
。
注
定
的
一
福
利
始
於

一
八
七
九
年
的
「
貧
民
勒
令
」
(
吋
計
。
可

O
C
℃
而2

個
已
戶
口
許
)
，
賦
予
親
屬
、
地
方
自
治

體
和
館
主
責
任
，
去
抉
助
需
要
幫
助
者
。

貧
民
劫
令
一
直
是
福
利
的
唯
一
法
令
基
礎
，
直
到
一
九
二
三
年
才
為
貧
民
救
濟
法
「

吋
叮
叮
叮
。
z
m

已
古
『
〉
n
H
)取
代
，
此
法
賦
予
地
方
政
府
當
局
去
設
立
機
構
照
顧
窮
人

。
雖
然
這
是
對
早
期
立
法
的
改
革
，
然
而
仍
局
限
在
提
供
貧
病
者
最
少
的
扶
助
，
並
末
去

發
展
其
自
給
自
足
的
能
力
。

第
一
桐
特
濕
的
帽
刺
按
兵
兒
會
一
隔
利
、
酒
精
中
奪
卓
有
和
情
浪
者
注
(
吋
佇
而
已

E
丘

吉
已
同
R
P

〉
H
S
Y。
戶
戶
口
凶
"
戶
口
已
〈

h
w
m
E
E
M〉
2
)

，
於
一
九
三
六
年
通
過
，
這
使
得

早
期
的
工
作
正
式
化
，
建
立
新
的
社
會
福
利
體
制
。
由
上
可
知
，
早
期
的
趨
勢
是
為
不
同

團
體
建
立
不
同
體
系
;
這
些
法
令
背
後
的
原
則
是
，
透
過
行
政
的
力
量
以
防
止
對
社
會
和

未
來
發
展
有
危
害
的
情
況
發
生
。
換
旬
話
說
，
他
們
是
為
整
個
社
區
而
非
為
集
主
服
務
。

人
口
政
策
是
一
九
三
0
年
代
後
半
期
的
另
一
目
標
。
二
次
大
戰
後
，
急
速
上
升
的
生

育
率
給
予
家
庭
福
利
政
策
更
強
的
推
進
力
，
這
時
期
產
生
了
母
親
給
付
、
家
庭
補
助
、
整

家
貸
款
、
見
童
津
貼
。
後
者
至
今
仍
是
家
庭
移
轉
性
收
入
的
主
要
方
式
。

另
一
個
戰
學
帶
來
的
結
果
是
，
很
多
的
戰
學
受
傷
者
需
特
別
的
一
福
利
。
然
而
，
一
九

四
六
年
的
殘
障
福
利
法
(
吋
}
屁
巴M
E
E
m
已
可
叩
門
8
5
2

丘
F
Z

〉
n
H
)並
沒
有
滿
足

所
有
戰
爭
受
傷
者
的
需
求
。
戰
爭
受
害
者
的
收
入
安
全
，
為
一
九
四
八
年
通
過
的
軍
人
受

傷
法
(
吋
Z
E
E
E

司

E

」E
E

〉
2
)
所
改
善
。

ny <hv



芬
蘭
大
規
模
的
社
會
保
臉
立
法
擴
張
，
開
始
得
較
晚
，
約
在
五
。
、
六
0
年
代
，
新

的
年
金
法
進
一
步
誠
少

7
對
救
助
的
需
求
。
收
入
安
全
中
列
為
福
利
的
項
目
，
受
自
下
諸

法
所
改
善
，
一
九
四
八
年
的
被
截
召
入
伍
軍
人
遺
族
法
(
吋
}
屁
巴
Z
P
2

咒
巳
叮
叮g
p

而
且
印
〉
2
)

，
一
九
五
一
年
的
殘
障
補
助
法
(
吋
}
因
而
巳
古
臼

E
E
u、
〉
口
。
若H
H口
2

〉
n
H

〉
和
一
九
六
三
年
的
兒
童
扶
養
預
支
法

kpa) 

(
吋V
呵
。
E
E
Y

向
巴
巴
呵
口h
g
n
m

〉
門
戶
〈
心
口
n
g

。
福
利
的
形
式
，
並
不
像
戰
後
那
段
時
期
的
社
會
保
險
那
樣
，
遙
不
可
及
。
重
要
的
新

法
有
:
一
九
五
六
年
的
社
會
救
助
法
(
吋

z
r
n

戶
已
〉
Z
E
S
B

〉
2
)

取
代
貧
民

救
濟
法
，
一
九
五
八
年
的
心
智
不
正
常
者
福
利
法
(
吋
穹
三
巳

F
Z

『
。
門
H
V
O
E
g
t

z

口
可
∞
各
自
門
自
己
〉2
)
，
一
九
六
一
年
的
麻
醉
品
濫
用
者
福
利
法
(
吋
穹
芝
丘

F
Z

『
。
門
H
E
R
-
n
p
E
〉
σ
口
m
m
門
阻
〉
口
鬥
)
取
代
酒
精
中
毒
者
法
，
一
九
五0
年
的
公
共
的

在
宅
服
務
怯
(
吋
}
H凹
凸
。
白
自
己
口
已
間
。
但
何
E
N
v
r而
且
〉

2
)
為
一
九
六
五
年
的
公
共

的
家
事
服
務
法
(
吋
F
O
白
。
自
自
己
口
已
用
。
B

而
且
已
℃
k
p
n
C所
取
代
。

社
會
服
務
在
七
0
年
代
加
連
成
長
，
兒
童
日
問
照
顧
和
對
智
能
不
足
兒
童
開
放
式
照

顧
開
始
發
展
。
家
事
服
窮
、
見
章
指
導
和
其
他
服
務
，
也
開
始
擴
張
。

兒
童
日
間
照
顧
在

一
九
七
三
年
變
成
地
方
故
府
當
局
的
注
定
職
掌
，
同
時
國
家
也
對

其
設
立
提
供
大
量
的
補
助
，
因
之
使
自
間
照
顧
之
發
展
在
質
和
量
方
面
都
發
展
快
速
。

一
九
七
七
年
的
兒
童
扶
養
安
全
法
(
吋

V
O
白
E
E
Z

旦
旦
g
g
g
p
g

立
許
可

〉
2
)
揖
供
比
扶
養
預
支
法
對
破
碎
家
庭
或
非
婚
生
見
童
更
多
的
安
全
保
障
，
同
時
單
親

兒
童
也
可
獲
得
補
助
，
新
法
比
當
法
保
障
更
多
的
見
畫
。

新
的
心
智
殘
障
福
利
法
(
吋
}
呂
定
已
內
心
門
。
同
。
門
畔

Z
E
g
g
-
-
河
自
E
E
S

這
叩
門
戶

〉
2
)
自
一
九
七
八
年
生
效
後
，
對
重
建
、
自
給
自
足
和
社
會
整
合
工
作
更
予
加
強
。

八
0
年
代
有
許
多
主
要
的
新
改
革
，
一
九
八
二
年
訂
的
社
會
福
利
法
(
吋

Z
F

立
丘

吉
巳
P
Z
K
F
立
)
自
一
九
八
四
年
開
始
生
殼
，
取
代
以
往
過
時
和
分
散
的
福
利
法
|
|

如
社
會
救
助
法
(
吋
F
q
切
。
立
已
〉
Z
U
Z
口
2

〉
2
)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法

(
k
p
且
自
戶
口
的1

間
門
旦
旦
。
口
。
『
切
。
且
已
三
巳F
Z

、

〉
n
H
)、
兒
童
指
導
法
(
白E
E

。
已
已
m
w口
n
m

〉
們
阱

。
新
法
包
含
對
一
股
社
會
服
務
、、
收
入
安
全

)
和
家
事
服
務
法
門
目
。
告
。
因
已
℃
〉2)

和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體
系
之
監
督
。

規
劃
和
國
家
補
助
法
(
吋
Z
E
M

戶
口
口
戶
口
m
m
戶
口
已
∞E
Z

∞
早
已
E
g

〉
口
許
)
與
社

會
福
利
法
一
齊
獲
得
通
過
，
指
揮
序
進
性
的
五
年
計
畫
和
劃
一
政
府
對
地
方
政
府
補
助
的

標
準
。一

九
八
三
年
的
兒
童
福
利
法
(
吋
}
因
而
已E芷
若
己

F
Z

〉
2
)
取
代
了
一
九
三
六

年
的
法
。
現
在
的
一
個
對
幼
兒
照
顧
的
改
革
，
正
在
進
行
中
，
將
在
一
九
九0
年
才
生
效

。
以
後
，
所
有
三
歲
以
下
兒
童
的
父
母
，
將
可
以
自
由
選
擇
要
自
間
照
顧
或
居
家
照
顧
津

貼
。

貳
、
社
會
福
利
組
織

一 70 一

中
央
社
會
福
利
的
仟
政
體
是
社
會
衛
生
部
(
吋
穹
崑
古
玄
門
可
。
同
切
。
丘
。
戶
〉
耳
;

丘
吉
州
戶
口
已
回
g
z
v
)和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局
(
吋
V
O
Z
E
戶
。
口
已
切
。
自
已
。
同
切
。
己
已

定
已
F
Z
)
。
區
域
行
政
層
級
，
則
是
由
省
立
各
局
負
責
。
地
方
當
局
是
指
國
家
的
四
六

一
個
自
治
市
，
這
才
是
執
行
大
部
分
福
利
的
第
一
線
。
芬
蘭
的
志
願
機
構
和
教
會
也
提
供

社
會
服
務
。、

中
央
行
政
組
織

社
會
衛
生
部
起
草
宣
言
典
章
、
政
府
法
令
和
擺
具
預
算
限
制
下
社
會
安
全
和
保
健
政

策
。
換
旬
話
說
，
就
是
負
責
社
會
安
全
政
策
。
因
此
，
必
獨
與
其
他
部
合
作
，
來
調
整
社

會
安
全
、
衛
生
和
其
他
部
門
的
社
會
政
策
，
確
定
其
主
管
業
務
在
擺
定
相
關
政
策
時
，
有

被
考
慮
在
內
。
同
時
，
也
對
國
家
局
和
省
的
行
政
當
局
直
接
發
布
政
策
指
令
。
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局
是
一
個
專
門
的
單
位
，
負
責
直
接
福
利
和
發
展
新
的
社
會
服
務
和

補
助
。
也
必
頸
準
備
國
家
五
年
計
童
的
年
度
計
章
，
對
於
省
在
分
配
地
方
資
頭
上
給
予
必



崗三、社會搞科行政組織

上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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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動
一

一
勞
局
一

一
家
護
一

一
國
保
一

省立馬( 12 個〉

社會健康慮

市聯盟

地方敢府

市 iiI 會

市 立 局

市立社會組利局

故以省

部康

一
籠
一

一
家
局
一

一
國
康
一

耍
的
指
示
。

地
方
分
權
是
目
前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趨
勢
，
事
權
臨
已
由
中
央
行
政
組
織
轉
移
至
省

，
國
家
福
利
局
可
以
花
費
較
多
的
時
間
用
在
擬
定
政
策
，
而
不
必
花
費
太
多
的
時
間
在
決

定
個
別
方
案
上
。

二
、
區
域
行
政
組
織

健會社

|EZY| 

芬
蘭
有
十
二
個
省
，
其
社
會
館
康
處
負
責
屬
於
其
層
級
之
行
改
工
作
和
分
配
省
內
各

市
之
資
源
。
許
多
事
務
的
決
定
權
，
最
近
已
委
給
省
，
包
括
核
可
市
府
的
五
年
計
畫
、
分

配
國
家
對
市
府
的
補
助
和
許
多
行
政
細
節
工
作
。

一
、
地
芳
行
政
組
結

地
方
級
的
福
利
工
作
，
是
市
府
社
會
福
利
局
的
責
任
，
其
組
成
成
員
是
由
民
選
市
議

會
所
選
派
的
。
附
麗
在
局
之
下
的
是
，
市
立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和
其
他
的
福
利
單
位
。

在
社
會
福
利
方
面
，
國
家
沒
有
設
置
地
方
性
的
機
構
，
因
此
幾
乎
所
有
的
福
利
工
作

，
都
是
由
地
方
市
府
當
局
所
掌
理
的
。
各
市
為
了
推
展
某
些
福
利
，
也
組
織
聯
盟
來
共
同

合
作
，
例
如
心
智
殘
障
者
之
一
福
利
工
作
，
幾
乎
是
由
這
種
聯
盟
組
織
來
辦
理
的
。

四
、
志
願
組
織
和
教
會

芬
蘭
的
志
願
福
利
工
作
，
已
經
有
很
久
的
歷
史

7

，
現
在
它
在
補
充
公
共
福
利
工
作

上
，
仍
扮
演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
以
會
員
和
活
動
為
基
麓
的
志
願
組
織
，
可
以
類
分
為

.. 

服
務
園
、
血
染
主
自
組
的
和
工

作
者
組
成
的
組
織
。
現
在
，
他
們
的
工
作
已
漸
由
支
薪
人
員
所
接
辦
。
大
約
有
四
十
個
全

國
性
組
織
，
權
用
了
數
千
個
全
時
工
作
者
為
未
成
年
人
、
殘
障
者
和
老
人
服
務
，
而
其
財

源
大
部
分
來
自
吃
角
子
老
虎
及
其
他
賭
博
性
機
器
。

芬
蘭
教
會
的
五
九
八
個
教
區
中
的
一
半
，
都
設
有
兒
童
日
間
偎
樂
部
及
與
市
府
合
作

辦
理
的
智
殘
者
福
利
工
作
;
三
分
之
一
的
教
區
，
與
市
府
合
作
辦
理
老
人
家
事
服
務
及
輔

助
性
服
務
，
其
中
三
分
之
一
亦
配
合
有
居
家
護
理
工
作
。
另
，
市
府
和
教
區
也
合
作
辦
理

殘
障
者
和
麻
醉
品
濫
用
者
福
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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鑫
、
福
利
工
作
人
員

一
、
工
作
人
民
數
的
成
長



一
九
五
0
年
通
過
的
一
個
法
葉
，
是
芬
蘭
福
利
工
作
的
轉
換
點
。
它
賦
予
人
口
數
超

過
四
千
人
的
地
方
市
府
權
貴
，
去
聘
用
一
個
社
會
經
理
或
福
利
科
長
。
專
業
化
，
仍
是
目

前
的
趨
勢
。
且
往
由
政
府
人
員
或
志
願
工
作
者
所
傲
的
工
作
，
現
在
幾
乎
都
已
由
支
薪
人

員
接
任
。

表
一
顯
示
工
作
人
員
數
從
一
九
六
0
到
一
九
八
三
年
的
成
長
情
形
。
每
項
福
利
工
作

人
員
皆
星
正
成
長
，
成
長
最
快
的
是
兒
童
白
間
照
顧
中
心
工
作
人
員
(
包
含
七

0
年
代
才

成
為
地
方
政
府
僱
用
人
員
的
保
育
員
)
。

表一、 19間， 1970 , 19 側， 1983年之福利工作

人員數
-

AU 
何
/

QJV TA 
1983 

福利中心 980 2,455 4,087 4,688 

家專服務 1, 175 3 ,969 8 ,945 10 ,392 

兒童日問照顧之家 2 ,812 5,018 16 ,859 20 ,326 

家庭日間照顧(保育員) 19 ,524 22 ,999 

其他為未成年人之服務(見

童之家，對不良少年施以職

業教育之學投) 1,900 2 ,898 2 ,738 3 ,025 

老人福利(機構服務) 6,761 11 ,950 15 ,061 16 ,298 

心智殘障者福利 1,400 3,515 6,300 7, 304 

麻醉品濫用者福利 400 587 1,282 1,518 

聽障者福利 600 705 1,221 1,644 

1980 1960 

二
、
訓
練

大
多
數
芬
蘭
的
福
利
工
作
人
員
，
均
有
接
受
在
職
訓
練
。
自
一
九
八
一
年
起
，
社
會

工
作
員
現
定
必
讀
接
受
大
學
訓
練
課
程
。
而
自
一
九
八
八
年
起
，
在
職
訓
練
除
了
基
本
訓

練
，
將
再
延
續
辦
理
七
種
專
業
課
程
訓
練
。

一
九
八
四
年
起
，
地
方
政
府
就
必
頸
安
排
專
業
職
員
的
補
充
訓
練
，
所
以
估
計
每
個

職
員
至
少
在
五
年
內
可
以
套
加
一
次
訓
練
。
而
這
種
補
充
課
程
，
每
年
可
訓
練
一
萬
至
一

萬
四
千
人
。肆

、
社
會
福
利
的
財
源
和
規
劃

也
於
新
法
的
陸
續
通
過
和
新
的
社
會
服
務
開
展
的
結
果
，
近
數
十
年
來
芬
蘭
社
會
福

利
的
經
費
成
長
非
常
快
速
，
其
佔
國
內
實
質
生
產
毛
額

(
C﹒
巳
-
3

之
比
率
，
已
出
一

九
五
0
年
的
百
分
之
八
，
升
到
一
九
八
四
年
的
百
分
之
二
四
。

社
會
保
臉
經
費
佔
社
會
安
全
經
費
之
比
率
，
已
逐
漸
增
加
，
還
是
由
於
社
會
保
驗
的

各
種
重
要
的
革
新
所
致
，
特
別
是
疾
病
保
險
和
收
入
相
關
年
金
之
開
辦
。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
社
會
安
全
經
費
中
，
福
利
的
花
費
約
佔
百
分
之
二0
，
而
保
險
年
金
則
佔
百
分
之
四
五
，

保
健
工
作
則
佔
百
分
三
0
多
。

福
利
經
費
中
，
超
過
一
半
是
用
在
社
會
服
務
的
提
供
上
，
近
年
來
見
童
日
間
照
顧
和

老
人
福
利
，
成
長
得
很
快
。
兒
童
津
貼
則
是
收
入
安
全
列
為
福
利
項
中
，
最
大
的
項
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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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福
利
的
財
源

福
利
的
提
供
是
地
方
市
府
當
局
的
責
任
，
市
府
當
局
可
以
單
獨
或
與
其
他
地
方
市
府

合
作
，
來
提
供

一福
利
服
贅
，
甚
且
還
可
以
向
其
他
地
方
政
府
、
政
府
機
構
、
私
人
團
體
、

公
司
或
個
人
，
價
購
其
所
需
的
服
務
。
福
利
多
數
是
由
地
方
和
國
家
平
均
分
擔
。
地
方
政

府
徵
收
其
本
身
的
稅
賦
，
大
多
數
的
地
方
政
府
稅
收
比
國
家
稅
收
還
稍
微
多
一
點
。

國
家
對
地
方
政
府
之
福
利
經
費
，
依
各
地
方
生
活
水
準
而
給
予
由
百
分
之
三
一
至
百



分
之
六
四
不
等
之
補
助
。
補
助
範
圍
包
含
設
施
、
經
營
和
行
政
花
費
。
有
些
福
利
甚
至
是

由
國
家
全
額
負
擔
的
。
各
項
福
利
是
有
其
劃
一
的
補
助
標
準
。

有
些
社
會
服
務
必
讀
付
費
，
使
用
服
務
者
所
付
出
的
費
用
約
佔
所
有
社
會
服
務
財
諒

的
百
分
之
一
0

，
收
費
最
高
的
是
兒
童
日
間
照
顧
、
家
專
服
器
和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三
項
，

費
用
的
收
取
是
依
集
主
的
負
搶
能
力
分
級
課
徵
。
免
費
的
服
務
，
包
含
社
會
工
作
、
兒
童

指
導
和
家
庭
諮
詢
。
其
他
的
服
務
，
也
能
因
社
會
原
因
或
案
主
是
低
收
入
者
，
而
予
兔
故

費
用
。

二
二
福
利
的
規
割

一
九
八
四
年
以
後
，
幾
乎
所
有
的
社
會
福
利
和
保
健
工
作
劃
入
序
進
性
的
五
年
計
畫

體
系
。
政
府
每
年
公
布

一
個
社
會
福
利
國
家
計
章
，
它
包
含
下
一
個
五
年
的
發
展
、
人
員

增
加
和
投
資
的
一
般
方
向
。

基
於
當
地
需
要
暨
國
家
計
畫
的
目
標
和
指
示
，
當
地
政
府
需
草
擬
自
己
的
五
年
福
利

保
健
計
畫
。
市
府
依
國
家
計
畫
所
訂
的
配
合
計
畫
，
須
經
省
行
政
當
局
的
核
可
。
地
方
政

府
可
自
由
擴
展
其
福
利
，
甚
至
超
過
政
府
所
訂
之
計
畫
，
但
是
超
出
的
部
分
將
無
法
得
到

國
家
的
補
助
。

國
家
福
利
計
畫
是
由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局
草
擬
，
其
內
容
也
包
含
對
計
畫
中
省
級
行
政

組
織
資
諒
的
分
配
。

配
合
國
家
計
畫
，
揉
行
劃
一
標
準
的
國
家
補
助
，
使
得
福
利
和
健
康
經
費
的
成
長
，

可
且
與
其
他
社
會
政
策
和
經
濟
發
展
更
加
配
合
，
這
也
是
國
家
控
制
地
方
政
府
所
推
展
之

一
福
利
的
一
個
強
制
方
法
。

伍
、
地
方
政
府
所
推
展
的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
、
社
會
工
作

了
家
寧
和
農
事
服
務

一
一
一
、
住
宅
服
務

四
、
兒
童
指
導
和
家
庭
諮
詢

五
、
幼
兒
照
顧
(
見
童
日
間
照
顧
、
兒
童
照
顧
津
貼
)

六
、
見
童
福
利
和
領
養

七
、
老
人
福
利

八
、
殘
障
福
利
(
聽
障
者
福
利
、
心
智
殘
障
者
福
利
)

九
、
麻
醉
品
濫
用
者
福
利

十
、
但
日
支
援
服
務

十
一
、
家
庭
移
轉
性
收
入
(
兒
童
津
貼
、
母
親
給
付
、
見
童
扶
養
津
貼
)

十
二
、
生
活
補
助

十
三
、
被
徵
召
入
伍
者
和
遺
族
扶
助

十
四
、
戰
爭
犧
牲
者
扶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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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
、
現
行
和
未
來
改
革

幾
乎
所
有
的
社
會
福
利
法
，
在
八0
年
代
中
期
都
已
更
新
。
殘
障
和
麻
醉
品
濫
用
者

福
利
法
之
修
正
，
則
正
在
進
行
中
。

未
來
主
要
的
改
革
有•• 

一
、
增
進
案
主
容
與
和
擴
展
其
影
響
力
的
機
會

二
、
加
強
三
歲
以
下
劫
兒
的
照
顧
體
系

三
、
以
開
放
式
照
顧
來
籽
解
老
人
機
構
照
顧
的
壓
力

四
、
提
供
國
民
住
宅

五
、
加
強
各
種
有
關
之
研
究
、
實
驗
和
發
展
工
作
。

(
本
文
作
者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專
頁
)




